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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内地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共同繁荣与發展，并进一步提升其经贸合作的层次和
水平，双方决定在一国之内的两个单独关税区间建立一个类似自由贸易的伙伴关係。

经双方磋商下，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係的安排》（简称《安排》）
于2003年10月17日正式在澳门签署，确认了2004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其内容。

由于《安排》是一个开放式的协议，双方可不断扩大开放以增加和充实其内容，双方
自2004年10月29日至2019年11月20日先后15次分别再签署了《安排》的补充协议。
《安排》框架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以及
贸易投资便利化多个经贸领域。

 

1.货物贸易
自2006年1月1日起，除内地明令禁止或特殊产品外，内地对所有原产于澳门的货物，
经订定原产地标准后，全部准以零关税进口。

关于享受货物零关税的行政程序
生产商须先向经济及科技發展局产地来源证签發处递交一份载有其工业场所及其产品
详细生产资料的“申请来源证表格”。审批后，申请人可向澳门经济及科技發展局申请
《安排》原产地证书。经济及科技發展局按相关规定经审查合符资格后，会以电子形
式把原产地证书资料传输至内地海关，申请人只要提供《安排》原产地证书發证编号，
进口企业就能在内地海关办理进口申报手续。

了解更多：

1.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係的安排》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表

2.  经修订的CEPA货物原产地标准于2021 年 1 月 1 日实施

https://dev-ipim.alphasolution.com.mo/zh-hans/gba/investment/establishandalteration/cepa/
https://dev-ipim.alphasolution.com.mo/zh-hans/gba/investment/establishandalteration/cepa/
https://www.dsedt.gov.mo/zh_TW/web/public/pg_cepa?_refresh=true
https://www.dsedt.gov.mo/public/docs/CEPA_CEPA_ACM/content/tc/reop_tc.pdf
https://www.dsedt.gov.mo/public/data/cepa/tig/attach/f83ee8d4205277e3a5d96793aab9055591925113/tc/rev_ceparule_tc.pdf
https://www.dsedt.gov.mo/public/data/cepa/tig/attach/f83ee8d4205277e3a5d96793aab9055591925113/tc/rev_ceparule_tc.pdf
https://www.dsedt.gov.mo/public/data/cepa/tig/attach/f83ee8d4205277e3a5d96793aab9055591925113/tc/rev_ceparule_tc.pdf
https://www.dsedt.gov.mo/public/data/cepa/tig/attach/f83ee8d4205277e3a5d96793aab9055591925113/tc/rev_ceparule_tc.pdf
https://www.dsedt.gov.mo/public/data/cepa/tig/attach/f83ee8d4205277e3a5d96793aab9055591925113/tc/rev_ceparule_tc.pdf
https://www.dsedt.gov.mo/public/data/cepa/tig/attach/f83ee8d4205277e3a5d96793aab9055591925113/tc/rev_ceparule_tc.pdf
https://www.dsedt.gov.mo/public/data/cepa/tig/attach/f83ee8d4205277e3a5d96793aab9055591925113/tc/rev_ceparule_tc.pdf
https://www.dsedt.gov.mo/public/data/cepa/tig/attach/f83ee8d4205277e3a5d96793aab9055591925113/tc/rev_ceparule_tc.pdf
https://www.dsedt.gov.mo/public/data/cepa/tig/attach/f83ee8d4205277e3a5d96793aab9055591925113/tc/rev_ceparule_tc.pdf


 

2. 服务贸易
内地与澳门于2015年11月28日签署《〈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係的安排〉
服务贸易协议》，并于2019年11月20日签署关于修订《〈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
密经贸关係的安排〉服务贸易协议》的协议，扩大原有《安排》内容及深化其承诺。

“澳门服务提供者”定义及资格审核

一般来说，自然人及法人只要符合《〈安排〉服务贸易协议》附件3有关规定，均可享
受内地给予的优惠待遇。其中：

自然人是指澳门永久性居民；而法人则指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商法典》、《商业登
记法典》或其他相关法规登记，并在澳门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3至5年的法律实体（视
乎行业有不同年期规定）。

了解更多：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係的安排〉服务贸易协议》附
件3

 

3. 投资
内地与澳门于2017年12月18日签署《〈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係的安排〉
投资协议》(以下简称《〈安排〉投资协议》)。《〈安排〉投资协议》是一个内容全
新的子协议，全面涵盖投资准入、投资保护和投资促进等内容，对接国际规则，兼具
两地特色，开放程度高，保护力度大，将为两地经贸交流与合作提供更加系统的制度
化保障。

“澳门投资者”定义及资格审核

一般来说，自然人及法人只要符合《〈安排〉投资协议》附件1有关规定，均可享受内
地给予的优惠待遇。其中：

https://www.dsedt.gov.mo/public/docs/CEPA_CEPA_ACS/content/tc/attach3.pdf
https://www.dsedt.gov.mo/public/docs/CEPA_CEPA_ACS/content/tc/attach3.pdf
https://www.dsedt.gov.mo/public/docs/CEPA_CEPA_ACS/content/tc/attach3.pdf


自然人是指澳门永久性居民；而法人则指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商法典》、《商业登
记法典》或其他相关法规登记，并在澳门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3年以上的法律实体。

了解更多：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係的安排〉投资协议》附件1

 

4. 经济技术合作
内地与澳门于2017年12月18日签署《〈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係的安排〉
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安排〉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共设8个章节30个
条款，既包括对《安排》及其10  个补充协议中有关经济技术合作内容的全面梳理、
分类和汇总，又结合现阶段内地和澳门各自经济發展的水平和特点，着重突出澳门特
色，增加了新的合作领域，补充了新的合作内容。

《〈安排〉经济技术合作协议》 14 个重点领域合作包括旅游、会展、中医药、金融、
电子商务、环保、法律和争议解决、会计、文化、创新科技、教育、中小企业、知识
产权、商标品牌等，对接《五年發展规划》突显国家所需，澳门所长的元素，推动澳
门特色金融、以会议为会展业、中医药等新兴产业發展，支持澳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
点，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發展。

谘询服务及递交申请表
欢迎联络经济及科技發展局区域合作资讯中心：
澳门罗保博士街1-3号国际银行大厦2楼
电话： (853) 8597 2343
传真： (853) 2871 2553
电邮：info@cepa.gov.mo

资料来源：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係的安排》网站

https://www.dsedt.gov.mo/public/docs/CEPA_CEPA_AI/content/tc/inv_agmt_attach1_tc.pdf
https://www.dsedt.gov.mo/public/docs/CEPA_CEPA_AI/content/tc/inv_agmt_attach1_tc.pdf
mailto:info@cepa.gov.mo
https://www.cepa.gov.mo/zh-hans/index_main.jsp

